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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物业
社区有事 言 一 声

相关链接

物业收费有点贵 居民说服务不太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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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付璇

近日，西工区金城美邻小区的业主
就物业到底有无相关收费批文及续交
物业费等问题议论纷纷。

居民：这收费批文咱小区物业
到底有没有？

业主李女士说，该小区去年12月底
交房，领钥匙时业主被告知需先交半年
物业费。“由于觉得收费标准较高，曾有
业主要求物业出示相关收费凭证，但物
业当时给出的回答好像是‘正在办理
中’。”续交下半年物业费的通知近日张
贴后，又有业主要求小区物业出示相关

收费凭证，但小区物业未能拿出。

物业：贴出相关收费批文

面对业主质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贴出一份西工区物价办公室关于该物
业公司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文
件里标明该小区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为
每月每平方米1.2元，有效期为2014年
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该文件的
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23日。

虽然物业已出示收费凭证，但小区
部分业主心中的疑惑仍未消除。“每月
每平方米1.2元的物业费标准可不低，
从小区这6个月的服务效果看，我认为

物业的收费与其提供的服务并不相
符。”一名业主说。

而在另一名女业主看来，物业在保
洁、保安、电动车棚、楼道照明等方面提
供的服务均未做到和收费标准相匹
配。“物业是不是应对不同服务项目所
应达到的标准进行张贴，让彼此都做到
心中有数呢？”一名男业主问。

针对业主的疑虑，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承诺一定会按照收费标准提供相应
或更高水准的服务。

相关部门：服务质量与收费
严重不符可进行调整

洛阳晚报记者从市发改委收费管
理科了解到，按省里要求，物业企业已
不在收费许可证的办证范围之内。物
业公司向业主收取物业费前必须向当
地物价部门提出申请，经核准并由物价
部门下发关于物业收费标准的批文后
方可实施。

该工作人员表示，物业费收费标准
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小区物业的服务质
量与收费标准严重不符，价格及房管部
门有权对已核定的物业费收费标准进
行调整。

您对此事有何看法，可拨打洛阳晚
报热线电话66778866告知我们。

□记者 付璇

洛阳晚报记者在洛发改
〔2009〕40 号文件中看到，物业
服务分4个级别，一级高层每平
方米每月为1.35元，二级高层为
每平方米每月1.10元。市发改
委收费管理科工作人员表示，小
区物业收费的最终价格是从综
合服务费、公共秩序维护费、共
用设施维护费、公共区域保洁
费、公共区域绿化费这5个方面
进行综合考评并加总的结果。

该工作人员进一步举例解
释，若某小区高层物业费经批
复为每平方米每月1.10元，不一
定每一项的物业服务标准均为
二级，其综合服务费可能为一级
高层标准，而其公共区域绿化费
可能只达到三级高层标准。如
果物业服务质价严重不符，业主
在掌握合理理由及相应证据后
可向所在地物价部门反映。

市发改委：如果小区物业的服务质量与收费标准严重不符，
价格及房管部门有权对已核定的物业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小区物业费该
如何确定？


